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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辦人／部門  

 
I. 選舉 2010-2011年度會期的正副主席  
 
選舉主席  
 
  2009-2010年度會期的事務委員會主席李

鳳英議員邀請委員提名事務委員會主席人選。張文

光議員提名李卓人議員，並獲陳健波議員及林大輝

議員附議。李卓人議員接受提名。  
 
2.  由於並無其他提名，李鳳英議員宣布李卓

人議員當選 2010-2011年度會期的事務委員會主席。 
李卓人議員隨即接手主持會議。  
 
選舉副主席  
 
3.  主席邀請委員提名事務委員會副主席人

選。張宇人議員提名李鳳英議員，並獲潘佩璆議員、 
梁君彥議員及葉國謙議員附議。李鳳英議員接受提

名。  
 
4.  由於並無其他提名，主席宣布李鳳英議員

當選 2010-2011年度會期的事務委員會副主席。  
 
 
II. 2010-2011年度會期的會議日期  
 
5.  委 員 同 意 於 每 月 第 三 個 星 期 四 下 午 2 時

30分舉行事務委員會日後的例會。委員察悉，20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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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4月第三個星期四很接近復活節假期，故此同意

於 2011年 4月 19日 (星期二 )下午 4時 30分舉行 2011年
4月份的例會。委員亦同意於2011年7月12日 (星期二 )
下午 4時30分舉行 2011年 7月份的會議。  
 
 
III. 日後會議的討論事項  
 
2010年 10月 21日舉行的政策簡報會  
 
6.  主席提醒委員，事務委員會將於 2010年
10月 21日下午 2時 30分舉行會議，聽取勞工及福利

局局長和教育局局長就行政長官 2010-2011年度施

政報告的相關施政措施作簡報。  
 
2010年 11月份的例會  
 
7.  委員察悉政府當局建議在 2010年 11月 18日
舉行的下次例會討論下列事項  ⎯⎯ 
 

(a) 開設一個首席勞工事務主任職位以推行法

定最低工資；  
 
(b) 在天水圍成立先導性質的一站式就業及培

訓中心的進度；及  
 
(c) 2010年上半年香港的職業安全表現。  

 
8.  副主席察悉，行政長官在 2010-2011年度施

政報告中宣布推出 "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 "，以資

助低收入家庭在職成員應付往返工作地點的交通

費用。她建議並獲委員同意把 "提供與就業相關的交

通費資助 "事項列入 2010年 11月份例會的議程。考慮

到建議在 2010年 11月份例會上討論的事項的數目，  
委員同意，上文第 7(c)段所述的討論事項 "2010年上

半年香港的職業安全表現 "將押後至日後的會議上

討論。  
 
日後會議的討論事項  
 
9.  王國興議員關注到，就不合理和不合法解

僱的個案的強制復職或再次聘用一事，政府當局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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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展立法建議的工作方面進度緩慢。他建議要求政

府當局在本立法會會期內向事務委員會匯報有關

進展。  
 
10.  王國興議員繼而表示，行政長官在 2010年
10月 13日宣讀施政報告時，承諾就訂立標準工時展

開深入研究。他希望政府當局就提交標準工時的條

例草案向本事務委員會提供時間表，以期在香港特

別行政區政府第三屆任期內制定該法例。  
 
11.  主席表示，他會與政府當局跟進王國興議

員所提出的兩個事項的討論時間。  
 
12.  議事完畢，會議於上午 9時 39分結束。 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10年 10月 26日  


